
 

— 1 —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 

《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规定》的通知 

 

林护发〔2014〕1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龙江、大兴安岭森

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 

随着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及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大和公众保护意

识的逐步提高，近年来全国收容救护的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呈明

显上升趋势，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科学、不规范的问题。为进一

步规范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行为，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陆

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在总结经验、分析问题

的基础上，我局制定了《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规定》，现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家林业局  

2014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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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规范野生动物收容救护

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名录》、《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保护的有益

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以及非

原产我国的陆生野生动物。 

本规定所称收容救护，是指将公众送交或执法机关查没后移

交的野生动物，以及野外发现的受伤、病弱、饥饿、受困、迷途

的野生动物，接收到具备条件的场所，进行检查、检疫、治疗和

合理安置等活动。 

第三条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应遵循及时、就近、科学和统一

协调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按照本规定承担所辖区域内野

生动物收容救护职责，完善基层收容救护体系，开展野生动物收

容救护工作。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公布所辖区域内承担野生动物收容救

护任务的机构、单位的名称、地址和电话。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单位和相关机构，可以根据自身条件自愿

作为临时收容救护点。临时收容救护点及其收容救护对象名单，

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公布，并报省级林业主管部门。 

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的收容救护，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承担。 

第五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或其公布的收容救护机构，接到

单位或个人发现受伤、病弱、饥饿、受困、迷途野生动物的报告

后，应当立即指派专业人员核实情况，并对确需采取收容救护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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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野生动物，实施收容救护。 

第六条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对公众送交或执法机关查没

后移交的野生动物，应予接收，并向送交者出具接收凭证。 

临时收容救护点对公众送交的野生动物，应当先行接收，向

送交者出具接收凭证，并及时移交至收容救护机构和办理交接手

续。 

野生动物接收凭证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监制。 

第七条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和临时收容救护点接收的公

众送交或执法机关移交的野生动物，自送交者或移交者签收接收

凭证之时起，其收容、救治、放归自然、调配等处置工作转由所

在地林业主管部门负责。送交者或移交者对后续收容救护及处置

方式有监督权和知情权。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和临时收容救护点接收野生动物后，

应当及时向所在地林业主管部门报告，并按照林业主管部门的安

排实施收容救护、转移或放归自然。 

第八条  接收公众或执法机关移交的野生动物，应进行隔离

检查、检疫，并根据隔离检查、检疫情况按以下情形对收容救护

的野生动物进行处理。 

（一）对体况良好、无需采取救护治疗措施或经救护治疗后

体况恢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的个体，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九条规

定实施放归自然。 

（二）对经救护治疗后体况恢复但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的个

体，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由所在地林业主管部门逐级

上报至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由其根据各地野生动物科学研究、

宣传教育、基因资源保存、优化人工繁育种群结构等需要统一调

配；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由所在地林业主管部门逐级

上报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由其统一调配。 

（三）对按照防疫规定应当采取处理措施的野生动物个体，

会同卫生防疫部门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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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收容后死亡的野生动物个体，应当采取无害化处理

措施；对经检疫合格、确有利用价值的野生动物产品，属于国家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由所在地林业主管部门逐级上报至国务院

林业主管部门，由其统一调配；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

由所在地林业主管部门逐级上报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由其统一调

配。 

第九条  将收容救护的野生动物放归自然，应当在其自然分

布区域进行，并由该区域所在地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或其指定的单

位统一组织实施。需要跨省区将收容救护的野生动物放归自然的，

由收容救护所在地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自然分布情

况，向其自然分布区域所在地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提出。野生动物

自然分布区域所在地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收到上述跨省区放归自然

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予以安排。 

第十条  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本规定第八条（二）、（四）款要

求，对不适宜放归自然的野生动物或死亡的野生动物个体及产品

实施统一调配，应当优先用于科学研究、宣传教育、基因资源保

存、优化人工繁育种群结构等目的。 

前款所称调配活动属于法律规定的行政许可事项的，按相应

的行政许可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及收容救护机构应当建立野生

动物收容救护、野外放生档案，对其收容救护的野生动物种类、

数量、措施、状况等信息记录在案，并及时上报。其中，收容救

护的野生动物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须逐级上报至国务

院林业主管部门；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须逐级上报至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或临时收容救护点无故拒

绝接收、救治野生动物的，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责成其纠正；对接

收野生动物后不出具接收凭证或不及时报告林业主管部门，并将

接收的野生动物占为己有或擅自转让的，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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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查处。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